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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6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6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4,562,17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41,246,6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3,315,5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7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05

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

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785,399,930股，其中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39,120,130股A股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46,279,8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网络投票仅针

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易辰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贾浩先生、副总经理付奇先生、张海斌先生、王永强

先生、财务总监邱泉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682,260 91.9546 2,068,343 0.2978 496,000 0.0715

H股 53,157,568 7.6534 158,000 0.0227

普通股合计： 691,839,828 99.6080 2,068,343 0.2978 654,000 0.09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50,060 91.7341 2,079,543 0.2994 2,017,000 0.2904

H股 53,157,568 7.6534 158,000 0.0227

普通股合计： 690,307,628 99.3875 2,079,543 0.2994 2,175,000 0.313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22,360 91.7445 2,074,943 0.2987 1,949,300 0.2807

H股 53,157,568 7.6534 158,000 0.0227

普通股合计： 690,379,928 99.3979 2,074,943 0.2987 2,107,300 0.303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103,360 91.7273 2,088,943 0.3008 2,054,300 0.2958

H股 53,157,568 7.6534 158,000 0.0227

普通股合计： 690,260,928 99.3807 2,088,943 0.3008 2,212,300 0.318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9,196,803 92.0288 423,800 0.0610 1,626,000 0.2341

H股 53,315,568 7.6761

普通股合计： 692,512,371 99.7049 423,800 0.0610 1,626,000 0.2341

6、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2,523,246 85.3089 46,792,157 6.7369 1,931,200 0.2780

H股 18,430,963 2.6536 34,884,605 5.0225

普通股合计： 610,954,209 87.9625 81,676,762 11.7595 1,931,200 0.2780

7、议案名称：《关于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买方信贷保证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616,003 91.8012 1,414,700 0.2037 2,215,900 0.3190

H股 53,315,568 7.6761

普通股合计： 690,931,571 99.4773 1,414,700 0.2037 2,215,900 0.319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089,103 91.8693 912,000 0.1313 2,245,500 0.3233

H股 52,678,265 7.5843 637,303 0.0918

普通股合计： 690,767,368 99.4536 1,549,303 0.2231 2,245,500 0.3233

9、议案名称：《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690,433 90.7963 6,549,406 0.9550 3,255,300 0.4747

H股 48,175,595 7.0246 5,139,973 0.7495

普通股合计： 670,866,028 97.8209 11,689,379 1.7045 3,255,300 0.4747

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票数为：8,751,464股。

10、议案名称：《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685,533 90.7956 7,274,606 1.0607 2,535,000 0.3696

H股 48,175,595 7.0246 5,139,973 0.7495

普通股合计： 670,861,128 97.8202 12,414,579 1.8102 2,535,000 0.3696

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票数为：8,751,464股。

1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2,874,433 90.8231 7,081,906 1.0326 2,538,800 0.3702

H股 48,175,595 7.0246 5,139,973 0.7495

普通股合计： 671,050,028 97.8477 12,221,879 1.7821 2,538,800 0.3702

本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票数为：8,751,464股。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871,203 91.9819 729,200 0.1050 1,646,200 0.2370

H股 53,315,568 7.6761

普通股合计： 692,186,771 99.6580 729,200 0.1050 1,646,200 0.2370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8,577,603 91.9396 705,900 0.1016 1,963,100 0.2827

H股 53,315,568 7.6761

普通股合计： 691,893,171 99.6157 705,900 0.1016 1,963,100 0.282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38,170,455 98.5382 423,800 0.3022 1,626,000 1.1596

8

《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

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136,425,452 97.2937 1,549,303 1.1049 2,245,500 1.6014

9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125,275,576 89.3420 11,689,379 8.3364 3,255,300 2.3216

10

《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

案》

125,270,676 89.3385 12,414,579 8.8536 2,535,000 1.8079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125,459,576 89.4732 12,221,879 8.7162 2,538,800 1.8106

12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

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137,844,855 98.3060 729,200 0.5200 1,646,200 1.1740

1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及修

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137,551,255 98.0966 705,900 0.5034 1,963,100 1.4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1~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第12、1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5项、第8~1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夏骏、李羚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信息披露

2025/6/6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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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石创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３５６

号）。《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海证券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中国证券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证券时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经济参

考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日报：

ｈｔｔｐｓ

：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金融时报：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

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４

，

１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２２％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４７．２７

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如有）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中金影石创新

１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称 “中金影石

１

号员工资管计

划”）和中金影石创新

２

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中金影石

２

号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公开发行的战略配

售。 通过中金影石

１

号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３３０

，

６５３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２５％

，获配金额

６２

，

８９９

，

９６７．３１

元；通过中金影石

２

号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５６７

，

６７５

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８２％

，获配金额

７４

，

１０３

，

９９７．２５

元。 上述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保荐人安排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获配股数为

１

，

２６９

，

３０３

股，跟投比

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３．１０％

，获配金额为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５２．８１

元。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是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２．６３

元（以

２０２４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２．３６

元（以

２０２４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２０．０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２４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３．８５

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８．８４

元（按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２．２９

元（以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网下投资者和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

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９３

，

８０７．００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本次发行费用合计

１９

，

０３０．３９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１

、承销及保荐费：保荐费（含持续督导费用）

３３０．１９

万元，根据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承销费为

１５

，

５０４．５６

万元，承销费率为参考市场

承销费率平均水平，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２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

３

、律师费：

１

，

１０６．６０

万元，参考本次服务的工作量及实际表现、贡献并结合市场价格，经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进度分阶段支付；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１３．２１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７５．８３

万元。

注

１

：上述各项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注

２

：相较于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印

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厉扬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３２４８８４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８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９

联席主承销商 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融资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３３３３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８９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高盛（中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6

日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5〕761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

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2,500.00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

总股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00.0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00 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80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5 年 6 月 9 日（T-1 日，周一）

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 海 证 券 报·中 国 证 券 网 ：https://roadshow.

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6

日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5-026

债券代码：113542� � � � � � � � � � �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好客转债”调整前转股价格：11.00元/股

●“好客转债”调整后转股价格：10.92元/股

●“好客转债”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6月13日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542 好客转债 可转债转股复牌 2025/6/12 2025/6/13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133号文核准，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8月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3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30亿元，期限6年。 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81号同意，公司发行的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8月23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好客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542” 。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约定，在“好客转债” 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

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

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

（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

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

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

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2025年5月20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同意公司以

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每股派发现金股利0.078元（含税），在实施

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权益分派的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7）。

综上，公司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好客转债” 转股价格，符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规定。

二、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转股价格调整公式：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11.00元/股，每股现金红利D为0.078元/股。

因此，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11.00元/股-0.078元/股≈10.92元/股。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本次“好客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1.00元/股调整为10.9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13日开始生

效。“好客转债” 自2025年6月5日至2025年6月12日期间停止转股，于2025年6月13日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5-027

债券代码：113542 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78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2 － 2025/6/13 2025/6/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0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11,284,71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78元（含税），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24,280,207.61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2 － 2025/6/13 2025/6/1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沈汉标、王妙玉、宋华军、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红利由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

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78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

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

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QFII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应当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缴纳10%的企业

所得税，如果是股息、红利，则由派发股息、红利的企业代扣代缴。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向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为人民币0.07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国税

函[2009]47号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股东账户

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和股票红利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0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当在

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7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9311886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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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中国民生银行” ）

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6月26日

●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会议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

(二)股东会会议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会议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6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28号中国民生银行东门一层第三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6日

至2025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会议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会议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会议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

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年度报告 √ √

2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3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

4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 √

5 中国民生银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

6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7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8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董事薪酬报告 √ √

9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监事薪酬报告 √ √

10 关于续聘中国民生银行2025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 √

11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授权的议案 √ √

12 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13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

14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15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

16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 √

17 关于选举郑海阳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报告事项：

（1）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2）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大股东评估报告

（4）中国民生银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报告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本行2025年3月24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3月28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3

月28日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5月30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本行于2025年3月25日、

2025年3月29日、2025年5月31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本行网站（www.cmbc.com.cn）的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同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mbc.com.cn）刊

载。

(二)特别决议议案：13、16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8、9、10、12、13、16、17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五)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会议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本行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

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

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

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会议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的表决意见，

以各类别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根据本行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时，本行将对其在股东会的表

决权进行限制。

(六)根据本行章程，主要股东在本行授信逾期的，本行将对其在股东会的表决权进行限制。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会议（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行股东。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

见本行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及本行网站（www.cmbc.com.cn）发布的本次

股东会会议通告和通函。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16 民生银行 2025/6/18

(二)本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

之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执（请见附件2）以专人、邮寄或传真的方式送达本

行董事会办公室。

(二)出席登记手续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委托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

委托书（请见附件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法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中国民生银行大厦董事会 办公室

邮编：100031

联系人：陈女士、吴先生

联系电话：010-58560975、58560824

传真：010-58560720

电子邮件：cmbc@cmbc.com.cn

（二）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附件：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授权委托书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回执

附件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授权委托书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贵行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年度报告

2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5 中国民生银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董事薪酬报告

9 中国民生银行2024年度监事薪酬报告

10 关于续聘中国民生银行2025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11 关于中国民生银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授权的议案

12 关于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3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17 关于选举郑海阳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注：

1．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本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